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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大學為推行租稅教育最重要的一

環，面對新環境的變遷、科技的進步等
衝擊，傳統的租稅教育課程，其內容及
架構均有待檢討與改進。租稅不再只是

單純稅的問題而已，它已涵蓋與稅有關
的許多層面，知識的攝取面必須要寬
廣；工作的分工越來越細，團隊合作與

人際關係的技巧也就益形重要；尤其在
資訊科技進步的時代工作，知道如何利
用科技，顯得日益重要。 
本研究參研美國租稅教育模式課程

（Model Tax Curriculum),美國會計協
會（AAA）所提出從事會計專業的必備知

能（AICPA Core Competency Framework）
以及檢討大學租稅教育課程現況，探討
建立大學租稅教課程之新內涵及架構。
本研究設計問卷包含21項租稅專業的技
能以及10項通識知能，以（一）有商學

院的學校以及（二）包含稅務、金融、
會計師、以及一般民營企業等企業人士
為對象。 

問卷分析結果發現：（一）租稅課
程應該包含專業的課程以及通識知能的
內涵；（二）企業界人士認為學校應提

供以實務為導向的課程內容；（三）學
校教師及學生認為學校應提供一些比較
具學理的課程內涵；（四）利用科技以

提昇工作效能被認為是最重要的課程內

涵；（五）租稅歷史沿革被視為最不重
要的內涵。 

本研究以租稅申報實務為主軸，規
劃租稅概論課程供商學院一般科系學生
修習以及作為主修會計、財稅、財政系

之入門課程；在這個基礎課程之上，整
合國內現行的租稅課程，規劃進階性的
租稅專業課程，以供主修租稅的學生修

習。 
關鍵詞：租稅、租稅教育、課程改革、

專業能力、租稅課程 

 
Abstract 

A new paradigm of tax education is 
needed to meet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and professional needs.  Facing the era of 
rapidly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striking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ies, tax 
education is no longer just a matter of 
taxes. Students now need to learn more 
than traditional programs are offering. The 
tax education programs throughout 
Taiwan'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in 
need of review. 

After referring to the Model Tax 
Curriculum and AICPA Core Competency 
Framework, created by AICPA, and 
reviewing the existing tax education 
programs in Taiwan, a questionnaire 
including 21 items of tax technical 
competencies and 10 items of 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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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ncies was created to collect the 
following person's opinions: (1) business 
college faculty and students and (2) 
workers of banks, companies, tax bureau 
and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The analysis of the survey found: 
(a)tax curriculum should include both 
functional technical competencies and 
personal competencies; (b) enterprise 
employees preferred an experience-based 
curriculum; (c) those in the educational 
field favored an academic-based 
curriculum; (d) leverage technology to 
develop and enhance a broad business 
perspective scored the most important 
competency; (c) while learning tax history 
resulted as the least of concerns among 
the 31 items. 

Based on the research, a new 
paradigm of course contents and curricula 
fo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ax education in 
Taiwan was initiated. A preliminary 
course was created for business college 
students and tax major students as a 
introductory course. In addition, an 
advanced course structure was designed 
for tax majors. 
 
Keywords：Tax education, College 
program, Course contents, Curriculum, 
Model Tax  Curriculum, Accounting 
education, Competencies  
 
二、緣由與目的 

在現有的教育體制下，傳統會計、租稅
教育所教出來的學生，偏重於會計規

則、稅法的記憶與應用，對於全盤的管
理層面缺乏整體的瞭解，又不能隨著工
商環境的進步再教育自己，主動發揮專
業技能為客戶創造附加價值。會計（租
稅）教育應該設計完善課程並加強培養
學生學習的能力，教導學生深入瞭解工

商運作和價值創造的基本過程，注重與
人溝通和領導統御的素養。國內的租稅
教育，長久以來遭遇（一）對租稅教育

的投資自始不足，（二）租稅教育失去
了自主發展的空間，（三）當前的教育
體系忽視了學生長程教育的需求，（四）
重複學習，造成資源的浪費等問題。重
新思考規劃一個比較符合時需的課程架
構與內涵實為當務之急。 

從美國的租稅教育改革經驗得知，
在過去的十年中，美國會計教育進行了
一波相當大的改革。從1986年美國會計
協會（AAA）提出 Bedford 委員會的報
告揭起改革先聲，繼有1989年美國八大

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白皮書，以及會計
改革委員會於1990年所提出的革新報告
提出。這些改革計畫的提出，對會計教

育的目標、理念、架構、內容、教學方
法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改進作用。在
1996年的調查結果，有36%的學校已著手

改變課程，27%已有改變的結果，31%已
進行如何改變的研討，調查的樣本中，
只有6%的學校尚未有改革的動作

（Seigel & Kulesza, 1996）。 
租稅教育是會計教育中的主要一

環，會計教育的改革作法對租稅教育也
起了宣染的效應（Jones & Duncan, 
1995）。美國租稅課程結構正進行新一
波新的革新，並提出一套完整的租稅教

育課程。美國會計師協會執行委員會的
租稅小組（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AICPA Tax Division）所屬的會計教育
革新委員會（Accounting Education 
Change Commission, AECC）成立一個租

稅課程模式規畫的臨時小組（Model Tax 
Curriculum Task Force），從事新一代
租稅課程的研擬。這個模式課程提供商

學學生一個完整的租稅學習架構,新規
畫的課程業已於1997─1998學年推
出。主要強調六個面向的學習：這個模

式課程的設計強調六種教與學習租稅必
須具備的技巧：（1）語言與文字溝通技
巧，（2）問題辨析技巧，（3）科技運

用之技巧，（4）人際關係技巧，（5）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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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及專業倫理之考量，以及（6）團隊合
作。  
美國會計師協會繼150小時必修課

程規定、租稅課程模式等課程規範的提
出外，於1999年7月又擬定從事會計專
業應備之能力（AICPA Core Competency 

Framework），提出三大範圍的能力，即
（一）專業技能，（二）個人生活技能以
及（三）對商業之洞察力。對這些能力
的要求提出可以達成以下目標：（一）當
學生進入工作後可以居於比較優勢的地

位，（二）提供從事教育者規劃課程幾教
學法之參考依據，（三）提供從事教育者
評量課程之準則。這三個領域的能力,

就細目而言，專業技能包含：（1）決策
制訂模式，（2）風險分析，（3）評估衡
量，（4）報告表達，（5）研究，（6）利

用資訊科技強化專業技能。個人生活技
能方面應包含：（1）職場禮儀，（2）問
題解決與決策訂定，（3）與別人保持互

動，（4）領導知能，（5）溝通能力，（6）
專案整合管理，（7）利用資訊科技強化
個人生活技能。對商業之洞察力方面包
含：（1）策略/批判性思考，（2）事業的
洞察力，瞭解事業的危機、契機、以及
利基，（3）具有國際性全球的遠景（4）

資源管理能力，（5）法規的洞察力，（6）
市場/顧客導向，（7）利用科技技術加強
或拓展商業洞察力。 
這些改革的理念也已成為國際間推

動租稅教育革新的仿效對象。台灣對會

計教育在檢討過去及觀察當前社會的趨
勢影響下，改革之呼聲日高（陳光谷，
1998）；改革的主要訴求有下列幾項。

首先，應該要求學生主動參與學習過
程，瞭解租稅與其他層面的關係，加強
人際關係技巧及批判思考能力，為現階

段教育改革的重點。本研究即以採此技
能基礎課程（skill-based curriculum）
的規劃理念，對全國大專院校師生及大

學畢業的社會人士問卷調查，綜合整

理，並對我國大學租稅教育的課程架構
及內含做出建議。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以問卷調查為主，以訪
問以及網路資料搜尋分析為輔，以下為

調查分析的結果： 
（一）問卷之設計 
為瞭解租稅課程的內涵及架構的資

訊，問卷的對象包括（一）全國大專校
院的商學系師生（稱為學校問卷，受訪

者稱為學界受訪者）以及（二）公民營
企業具大學畢業的從業人員為對象（稱
為企業問卷，受訪者稱為業界受訪者）。

問卷問題包含四個部分：（一）基本資
料，（二）主要租稅，（三）租稅課程內
涵，（四）對建立租稅課程架構及內涵的

建議等四部分。其中有關主要租稅部分
包含14項，租稅課程內涵計有31項，
均採用封閉式的問題，以5等分的

Likert scale為評量標準。 
這些問卷的問題，請學界受訪者就

對以下三點表示程度上認同的意見：
（一）學生修習的必要性程度，（二）是
否以納入學校的租稅課程，以及（三）
若有納入，其內容之充足程度為何？請

業界受訪者就以下兩項表示意見：（一）
各項租稅及技能在工作上及生活上用到
的機會很多嗎？以及（二）是否建議在
學校要學習？ 
租稅課程的主要內涵以國內現行稅

法所列的租稅項目為主，計包含十四
種：（1）關稅，（2）營利事業所得稅，（3）
綜合所得稅，（4）遺產與贈與稅，（5）

貨物稅，（6）證券交易稅，（7）營業稅，
（8）印花稅，（9）使用牌照稅，（10）
地價稅，（11）土地增值稅，（12）房屋

稅，（13）娛樂稅，以及（14）契稅等。 
課程內涵問題的設計，主要參考的

資料為：（一）美國會計師學會（AICPA）

的租稅模式課程（Tax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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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所題從事租稅工作應加強
的基本知能，（二）美國會計師學會會計
工作人員應該具有的知能（Alcpa Core 
competency）以及（三）國內、外租稅
論著。總共彙整成31項,其中包含有
（一）專業能力21項：（1）租稅的歷史

沿革，（2）租稅的原理與原則，（3）企
業租稅倫理，（4）租稅的立法程序及機
關，（5）國稅與地方稅，（6）中央與地
方財政收支劃分法，（7）租稅政策，（8）
租稅與國家財政之關係，（9）國際租稅

實務，（10）大陸租稅實務，（11）電子
商務租稅實務，（12）租稅規避策略，（13）
租稅與商業決策，（14）獎勵投資條例的

規定，（15）個人與家庭租稅規劃，（16）
納稅人型態與租稅規定之關係，（17）企
業組織型態與租稅之關係，（18）租稅的

稽徵程序與稽徵機構，（19）稅額之計算
及申報實務，（20）查帳準則及相關法
規，（21）租稅之罰則及行政救濟。以及

（二）個人通識能力10項：（1）溝通能
力，（2）語言及書寫表達能力，（3）團
隊合作，（4）決策分析能力及技巧，（5）
風險管理之理念及方法，（6）衡量與評
估能力及技巧，（7）領導統御能力，（8）
利用科技提昇工作效能，（9）自我管理

能力及技巧，（10）研究與探索之能力及
技巧。 
（二）問卷受訪者背景分析 
學校問卷共發出423份，回收162

份（回收率為38.3％），其中有效問卷

157份（37％）。有效問卷中教師42份
（26.8％），學生112份（71.3％）。42
位教師中有18位（42.9％）主要教授會

計課程，8位（19％）主要教授租稅課
程，另16位（38.1％）主要教授其他商
學課程。這些教師教學年資已滿五年者

有31位（75.6％）。112份學生問卷中，
就讀會計系27位（25.7％），財稅或財
政系54位（51.4％），商、管學院其他

科系24位（22.9％）；研究所學生為8

人（7.6％），高年級學生為58人（55.2
％），低年級學生為39人（24.8％）。 
企業問卷共計發出514份，主要對

象為金融業、稅捐機關、製造業、服務
業（由中華徵信所資料隨機檢索），會計
師等行業。回收152份（），其中有效問

卷為137份（）。有效問卷中122份（89
％）為商管學院畢業，10份（7.3％）
為非商管學院企業生；有效問卷中，會
計系畢業者57人（42％），財稅（政）
系畢業者為29人（21.2％）其他學系畢

業者為31人（22.6％）；有效問卷中，
任職政府稅捐機關者為60人（43.7
％），任職會計師事務所者為8人（5.8

％），任職金融機關者為4人（3％），任
職一般民營企業者為52人（38％）。有
效問卷中，受訪者之工作與稅務、財務、

金融工作有關者為115人（84％）；就工
作年資而言，有39人（28.5％）在五年
以內，有91人（66.4％）工作時間超過

五年以上。 
（三）十四項租稅學習需要性之統計分
析 
學界以及企業界對於十四項租稅

中，就「學生修習必要性」的看法之分
析，從教師、學生以及企業界人士的角

色，以ANOVA檢驗，其中有十一項租稅
在5％的顯著水準下，有顯著性的差
異，顯示這三類受訪者的看法之間是有
差異的，其原因在於學生及教師認為各
項租稅應該納入課程的必要性比較強的

贊同程度（平均數最高4.6,最低3.0）；
相較之下企業問卷的贊同程度比較分歧
（最高4.7,最低2.3）。此結果顯示：學

校一般認為各種租稅都應該要教；企業
站在實際的使用角度，認為一些租稅很
少用到，或內容間單，學校可以不必教。 

在需要性程度上雖有顯著性差異，
但從贊同強度的次序上來看，三類受訪
者之間看法相當一致，最重要的八項租

稅以及其平均數依序為：綜合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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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營利事業所得稅（4.4），營業
稅（4.2），遺產與贈與稅（3.8），土地
增值稅（3.5），證券交易稅（3.5），房
屋稅（3.4），地價稅（3.4）。其餘六項
租稅（印花稅，關稅，使用牌照稅，契
稅，貨物稅，娛樂稅）均在3.0以下。 

有關這十四項租稅，目前在一般學
校開授的情形，學界的受訪者表示，依
納入課程的比率來看，依序為：綜合所
得稅（80.8％），營利事業所得稅（80.8
％），遺產與贈與稅（78.8％），營業稅

（77.5％），土地增值稅（66.4％），地
價稅（64.1％），房屋稅（62.1），關稅
（55.8％），契稅（52.4％），貨物稅（51.7

％），印花稅（51.7％），證券交易稅（45.2
％），娛樂稅（43.4％），使用牌照稅（37.8
％）。 

最後就已納入課程的租稅，其內容
的充足性而言，普遍均已充足。被認為
最需學習的租稅（綜合所得稅）有96.6

％受訪者認為已相當充足；被認為最不
需要學習的租稅（使用牌照稅）若有納
入課程內，也有78.9％的受訪者認為其
內容已足夠。 
十四項租稅中，受訪者認為學校開

授需要性高的，已被納入課程的比率越

高；相對的，需要性愈低的租稅，被納
入課程的比率愈低，顯示的現象為目前
的租稅課程在量上的安排是符合實際需
要的。唯一要增加開設的課程為證券交
易稅，其在「學習需要性」中排名第五

位，但納入課程的比率排名卻落居第十
二位，只有45％的受訪者的學系有開授
此租稅。在質方面，各類租稅，只要有

開授的學系，其內容之充足性均很高，
表示「質」上是被肯定的。 
 總而言之，對於學校專研財稅的

科系，十四項租稅均應含訥在課程架構
中，內容上則可依照重要性作不同程度
的調整。另外，一般商學系的學生，也

應該修習租稅課程，其課程只要包含常

用的八項租稅即可。 
（四）三十一項課程內涵之統計分析 
就全體（學校以及企業問卷）問卷分

析發現，這些課程內涵（21項租稅專業
課程以及10項通識能力的內涵），除「租
稅的歷史沿革應納入課程」一項之需要

性低於3.00外（學校問卷平均數＝
2.74，企業問卷平均數＝2.44），其餘30
項的課程內涵，不管學校或企業問卷，
其平均數均大於3.00，表示這30項課程
內涵有納入租稅課程的需要。 

其次，依其需要性強度來分，後25
％的項目，經ANOVA分析發現，學校以及
企業問卷的意見反應，並無顯著性之差

異，表示不管學校或企業界對這8項課程
內涵的需要性強度相對上是比較弱的，
這8項課程內涵以及其平均數依序為：國

際租稅實務（3.61），租稅的原理原則
（3.60），租稅與國家財政關係（3.57），
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劃分法（3.43），大

陸租稅實務（3.34），租稅的立法程序及
機關（3.26），企業租稅理論（3.19），
租稅的歷史沿革（2.60）。 
再者，課程內涵需要性強度在前75

％的23項目中，有些課程內涵，學校以
及企業問卷的反映存在著統計上顯著性

的差異。因其納入課程的需要程度均大
於3.0以上，分析看法的差異，採比較兩
類問卷平均數的排名來決定。 
（1） 業界受訪者與學界受訪者對需要

程度有相同看法的課程內涵及其

在全體受訪者的平均數依序為：
利用科技知識以提昇工作效能
（4.41），稅額計算與申報實務

（4.31），自我管理能力及技巧
（4.22），個人與家庭租稅規劃
（4.09），團隊合作（3.95），租

稅與商業決策（4.04）納稅人型
態與租稅規定（3.94），國稅與地
方稅（3.80）等8項。 

（2） 業界受訪者比學界受訪者認為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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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課程內涵及其在全體受訪
者的平均數依序為：查帳準則及
相關法規（4.14），溝通能力
（4.05），語言及書寫表達能力
（4.01），租稅之罰則及行政救濟
（3.95），租稅的稽徵程序與稽徵

機構（3.93），獎勵投資條例的規
定（3.98），企業組織型態與租稅
之關係（4.00），租稅政策
（3.77）。 

（3）學界受訪者比業界受訪者認為重

要的課程內涵及其在全體受訪者
的平均數依序為：決策分析能力
及技巧（4.06），研究，探索之能

力及技巧（4.08），租稅規避策略
（4.01），領導統御能力（3.97），
風險管理之理念及方法（3.95），

衡量，評估能力及技巧（3.92），
電子商務租稅實務（3.90） 
總之，本問卷所列之各項租稅課程

內涵，除「租稅的歷史沿革」外，均受
到相當的重視，應納為課程內涵；維規
劃租稅課程供不同領域的學習者之需
要，其內涵應有所不同。 
（1） 業界受訪者從工作經驗的角度，

比較重視實務的內涵。如：查帳

準則及相關法規、租稅之罰則及
行政救濟、租稅的稽徵程序與稽
徵機構、獎勵投資條例的規定、
企業組織型態與租稅之關係、租
稅政策。 

（2） 學界受訪者從教育的角度，比較
重視基礎與新開發的內涵。如：
決策分析能力及技巧、研究與探

索之能力及技巧、租稅規避策
略、領導統御能力、風險管理之
理念及方法、衡量與評估能力及

技巧、電子商務租稅實務。 
（3） 「租稅歷史沿革」之內涵，雖被

認為最不需要，但分析不同教授

領域的受訪教師的意見，其中存

在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差異
（F=6.286, p=0.004），經分析教
授會計課程、財稅課程以及一般
商學課程教師的平均數分別為
2.88、3.25以及2.07。由此可知，
整體而言，租稅歷史沿革雖不被

認為有其需要，但對於租稅專業
課程而言是應該將其納入的。 

（五）開放問題之意見以及訪問結果之
彙整 

（1）規劃一種租稅要求所有不同學
習領域的學生都要修讀，是不易
達成的。但規劃課租稅課程，
如：通識教育課程，由學生依照

自己所需去修讀，是比較可行。 
（2）商學系一般科系修習租稅課程

是有其需要的，但應以實務為導

向的課程為主。 
（3）規劃如租稅概論之課程，供所有

商學院的學生修習。 

（4）非專業的技能在多元的社會越
來越重要，應該要有計畫的納入
課程內涵。如問卷分析得知「利
用科技提昇工作效能」是大家最
為關注的。 

（六）建議 

（1）大學租稅課程在架構上應包
含：（一）規劃租稅入門課程作
為商學院一般科系以及會計、財
稅、財政科系的入門課程。（二）
在前述實務基礎的課程之上，再

規劃租稅專業課程供會計、財
稅、財政科系的學生修習的進階
租稅課程。（三） 

（2）大學租稅教育入門課程應以實
務為導向，租稅項目以綜合所得
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業稅、

遺產與贈與稅、土地增值稅、證
券交易稅、房屋稅、地價稅等六
項為主。課程內涵應包含（一）

專業內涵：租稅之罰則及行政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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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查帳準則及相關法規、稅額
之計算及申報實務、租稅的稽徵
程序與稽徵機構、企業組織型態
與租稅之關係、個人與家庭租稅
規劃、租稅與商業決策、納稅人
型態與租稅規定之關係、租稅政

策、租稅規避策略、獎勵投資條
例的規定。（二）通識知能：溝
通能力、語言及書寫表達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及技巧、利用科技
提昇工作效能、團隊合作、決策

分析能力及技巧、研究與探索之
能力及技巧、領導統御能力、風
險管理之理念及方法、衡量與評

估能力及技巧。 
（3）租稅進階課程，除了上述的課程

內涵外，應再包含以下租稅課程

內涵：國稅與地方稅、租稅的原
理、原則、電子商務租稅實務、
租稅與國家財政之關係、企業租

稅倫理、國際租稅實務、中央與
地方財政收支劃分法、大陸租稅
實務、租稅的立法程序及機關、
租稅的歷史沿革。 

四、計畫成果自評 

新課程架構已擬定，包含兩部分

（一）可作為商學院一般科系及會計、
財稅、財政系入門課程架構及其內涵，
以及（二）供會計、財稅、財政系租稅
專業課程架構及其內涵。由於目前國內
各校所開租稅相關課程以（一）租稅各

論，（二）租稅法，（三）租稅實務，以
及（四）租稅規劃等四類課程為主，其
間雖然重複性很大，但因師資配合及整

合上的困難，要作大的改變是一大挑
戰。本研究所提的課程架構及內涵，應
可做為租稅教育改革的參考，但尚未能

付諸實行，乃遺憾之處。研究計畫過程
中，收集研讀大量的租稅資料，與國內、
外教授租稅的學者交換意見，研究助理

也從中學習、成長，為本研究案之具體

成效。此新規劃之課程架構，將作進一
步的向外推介，供租稅課程改革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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